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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向银行查询

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惠科技”）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公司同时对医惠科技名下的自有资金银行账户进行自

查，获悉医惠科技名下部分自有资金银行账户亦存在冻结情形。现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基本情况及原因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 2025 年 1 月 6

日账户余额（元） 
账户性质 

被冻结金额

（元） 

医惠

科技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科技支行 
3301040160016999230 58,271,370.18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57,662,471.6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冻结其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相关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经公司财务部向银行查询获悉，

医惠科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其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执

行冻结 57,662,471.67 元所致，案号为(2024)沪 0115执保 19173号。 

二、部分自有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及原因 

序

号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 2025 年 1 月

6 日账户余额

（元） 

账户性质 
被冻结金额

（元） 

1 
医惠

科技 
浦发银行 95***************04 39,980,421.64  其他一般户 38,311,712.67 

2 
医惠

科技 
招商银行 57***********01 3,011,427.17 其他一般户 3,011,427.17

[注] 

3 
医惠

科技 
杭州银行 77***********54 3,694,168.24 基本户 2,059,653.35  



合计 43,382,793.19 

[注]：该账户实际申请冻结金额为 3,399,961.57元。 

经公司自查，上述全资子公司部分自有资金被冻结的主要原因为医惠科技劳

动仲裁纠纷、合同纠纷等案件被执行财产保全申请所致。其中，医惠科技浦发银

行被冻结的金额包括前期以等额自有资金置换被冻结的募集资金合计 

31,502,105.0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49）。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解决措施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募集资金被冻结所涉账户

为医惠科技 2020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之一，被

冻结的金额为该账户内的 57,662,471.67 元，占公司 2020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净额的 7.1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65%；

公司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自有资金账户被冻结金额总计 43,382,793.19 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76%。综上，全资子公司医惠科技累计被冻结金额

为 101,045,264.86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41%。 

2、除上述被冻结资金外，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其他资金均可正常使用，不

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由于目前尚未收到导致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公司及子公

司正加强与法院及相关方的沟通，积极跟进、核查本次事项，如有后续进展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及子公司正积极与法院及相关方协商沟通，请

求相关方撤诉并请求法院解除部分自有资金银行账户的冻结，最大限度降低对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目前医惠科技经营结算通过未冻结账户进行，自有

资金银行账户部分资金冻结不会影响公司主要业务的正常开展。 

3、财产保全措施系正常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并非为法院对当事人实

体权利义务的裁判。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正多途径拓宽融资渠道，努力筹措资金，

并积极与原告方沟通协商，通过延期支付、分期支付等方式协商解决方案，保障

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 



4、公司将持续加强子公司管理，督促子公司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

度的规定，依法经营，规范运作。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资金被冻结事项的进展，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 、 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月 7日 


